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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zwgk.gd.gov.cn/006939756/201801/t20180103_746589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

粤发改法规函〔2017〕6731 号  

 

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（委）：  

  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文件清理工作实施方案》（粤府函〔2017〕65 号），结合“放管服”

改革要求，我委对本部门印发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，决定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，现就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  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，废止《关于印发<广东省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对外合作管理实施细则>

的通知》（粤发改资环〔2011〕248 号）等 6 份规范性文件（详见附件）。  

  废止的规范性文件不再作为行政管理依据。请各地发展改革部门对依据本通知废止的文件

制定的相关政策文件进行清理，及时废止、修改。  

  

  附件：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 

  

 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 

  2017 年 12 月 22 日 

附件 

拟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 

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

1 
关于印发《广东省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对外合作管理实施细

则》的通知 
粤发改资环[2011]248 号 

2 
省物价局关于印发省级价格调节基金扶持“三项建设”工

作规范的通知 
粤价[2013]194 号 

3 
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《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标项目特

殊性工程划分标准目录》的通知 
粤发改稽察[2014]181 号 

4 
关于印发《广东省物价局价格行政执法工作规定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 
粤价[2010]145 号 

5 
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《广东省碳排放配额管理实施

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粤发改资环[2014]149 号 

6 
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《广东省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

与核查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粤发改资环[2014]145 号 

 


